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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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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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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
知
：
余
今
酔
耳
：
然
吾
生
平
：

—
爲 

此
不
係
事
：
丈
夫
蠢
落
：
安
能
作
此 

暧
昧
事
：
今
卽
往
向
王
聲
是
非
：

部
使
寥
事
：
是
年
三
月
：
奥
國
公
使•■
昭
和
六
年
九
月■
・
獨
立
騎
兵
第
八
旅
長

民
國
成
立
後
：
爲 a
衆
交
代
表
：
民 
一 

國
元
年
：
頁
國
又
改
稱■

使
：
方 

年
中
國
對
臭
宜
戰
：
遂
歸
國
：
九
年
九 

月
：
外
交
部
和
約
研
究
會
副
會
長
・
・
十
一 

年
：
華
府
會
替
備
處
顧
問
：
十
一 
年 

I

月
：
布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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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
下
爲
外
交
次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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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府
會
繕
修
備
處
長
・•
同
年
七
月
：
代 

理
外
交
總
長
：
十
月
・■
外
交
官
領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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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員
會
會
長
：
特
別
關
稅
會16!|

備
處 

副
處
長
：
十
二
年
三
月
：
蒙
古
間
曲 

究
會
委
員
：
總
長
代
理
：
內
外
債
務
委 

員
會
委
員
：
十
四
年
二
月
。■
段
執
政
府 

外
交
總
長•
・
繭
稅
會
議
娄
員
長•
・十二 

一月：
許
世
英
內
閣
成
立
；
遂
下
野
；
十 

五
年
十
二
月
：
啬
軍
成
立
：
爲
安
國 

軍
射
論
會
會
員
：
十
六
年
七
月•■
服作一 

一霖大 
兀
帥
之
潘
復
內
閣
時
：
爲
內
簷
一 

長
：
十
七
年
六
月
：
族
作
霖
退
出
北
京 

後
：
一 時
與
羅
文
幹
同
駐
北
京
：
執
行 

一政務：
自
張
學
良
執
政
僮
後
：
禽
奉
天 

一
派
之
外
交
顧
間
：
民
國
十
九
年
：
爲
中 

東
路
理
事
：
曹
洲
國
成
立
後
：
仍
令 

一
售
續
前
職
：

▲
程
之
遠 
僞
國
黑
龍
江
省
艮
代
理
： 

程
之
遠
前
爲
黑
龍
江
騎
央
第
三
旅
長
： :

現
爲
僞
政
府egS

江
省
長
代
理
・■ 

▲
@
振
玉 
僞
國
參18

府
參
繕
：
羅
振 

玉
係
前
清
遗
老
儒
者
：
多
年
復
啓
者 

)・•
昭
和
七
年
：
溥
儀
爲
執
政
後
：
氏
爲 

滿
洲
國
參
議
府
參
議
：

▲
李
銘
書 
僞
國
吉
林
省
公
署
秘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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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字
名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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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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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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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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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五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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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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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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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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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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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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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謀•■
奉
天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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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部
秘
書
：
黑
龍
軍
公
詈
秘
書
兼
軍
務 

課
長
：
黑
龍
江
省
長
官
暮
書
：
豪
 

軍
政
兩
署
秘
書
：
及
其
參
議
：
再
森
 
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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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：
兼
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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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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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滿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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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
林
省
公
署
秘
書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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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李
桂
林 
僞
國
吉
長
警
備
司
令
：
李 

極
林
字
馨
山
：
奉
天
海
城
人
：
由
卒
伍 

而
昇
至
吉
林
尊
宜
團
：
爲
奉
天
吉
林
軍 

中
：
爲
孫
烈
臣
系
舊
派
武
人
：
曾
被
張 

學
良
所
罷
免
：
後
仟
陸
軍
獨
立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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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旅
長
：
現
爲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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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何
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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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：
牛
爾
勿
去
： 

吾
往
白
執
事
人■•
大
欣
日
：
吾
决
不
去 

:
期
勿
慮
，・
雖
刀
細
斧
顔
：
吾
且
甘
之 

如
飴
：
若
以
吾
禽
有
所
私
：
則
期
期
不 

敢
叙
也
：

6S
旣
去
・
・
有
頃
乃
有
哈
什
四
人
來■■
日 

:
奉
王
爺
命
：
精
君
暂
留
：
候
王
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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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
荷
泣
訴
管
班 »
日
：
始
吾
不
知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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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乃
爲
如
是
禽
獸
行
也
：
貝̂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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嘱
我
爲
之
侍
：
爲
之
圖
烟
茗
：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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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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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抑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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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*

人
：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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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班
奶
奶
所
知
矣
：
重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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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之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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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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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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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亦
安
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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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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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相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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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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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
农
堂•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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逼
我
爲
唾
事
：
且
爲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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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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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不
從
：
彼
且
以
套
貫
吾
胸
矣
：
吾 

国
就
不
能
不
從
其
求
：
比
命
其
欲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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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用
困
罐
：
而
亦
不
知
何
時 @
香
矣
： 

今
旣
爲
管
班
奶
奶
所
見
：
籍
爲
縛
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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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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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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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
我
：
较
乃
不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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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
獨
生
：«

一併
拘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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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皆
思
：
吾
於
酹
中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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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爲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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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・
果
其
有
此
：
則
角
酒
所
害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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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

平
曾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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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不
如
此
：
今
茲
胡
篇
獨

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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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
國
各
飯
出
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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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沈
瑞
麟 
僞
國
中
東 a
 路
理
事
：
沈 

瑞
麟
字
硯
裔
：
五
十
四
歲
：
浙
江
吳
興 

人
：
普
十
六
年
次
：
因
備
前
涌
署 

理
兩
总
督
沈
秉
成
之
次
子
：
故
藉
乃 

父
之
功
，♦
賞
給
那
中••
知
府
：
道
台
： 

藉
外
務
部
之
舞 «
:
爲
候
補
四
品
京
官 

:
光
緒
二
卜
八
年
爲
土
耳
其
公
辖
随 

一員：
三
十
四
年
：
禽
駐
德
公
使
館
畫

法
院
公
審
區-
 

七
日
：
廣
州
地
方
法
院
刑
庭
：
公
審
卸

如
此
：

.«必
有
因♦■
則
日
：
余
誠
不
自1
官
・
及
代
理
公
使••
宜
統
元
年
：
外
務

諸
君
閱
報
至
此
請
畲 
南
無
阿•

佛 
或
千
遍 
穂例 
當
養
世
十
種
功
德

簪
縣
長
 K
6
^
瀆
職
案
：
承
審
推
事 

■.
爲
林
鼎
績
：*
控
檢
察
官
；
爲
黃
文 

MI:
黃
不
至
：
由
憂
永
代
：
當
衆
宣 

吿
备
生
旨
：
區
自
展8

至
法
院
：
一 

現
仍
在
羈
押
中
：
是
日♦
袅
土
布
短
衣 

:
白
褲
黑
福
：
卵
加
用
：
嶽
髮 »
 理 

頗
齊
整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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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統
唇
際
：
惟 

雙
目
畧
覺
浮
腫
：
或
其
平
日
如
是
：
昔 

禽
堂
上
官
：
今
爲
獄
中
囚
：
出
庭
時
： 

知
必
感
嘗
深
矣
：
推
事
説
其
庇
罐
屬 

民
種
菸
：
及
征
收
菸
畝
税
事
：
用
晰
： 

第
區
不
日
不
知
：
卽
日
無
其
事
：
而
述 

奥
潮
陽
菓
氏
搆
羅
之
故
：
則
極
詳
細
： 

日
：
某
氏
爲
當
地
巨
族
：
族
中
育
虎
而 

冠
者
：
所
謂
土
劣
也
：
平
日
魚
肉
鄕
黨 

:
牽
掣
縣
府
：
無
所
不
爲
：
育
華
僑
某 

:
在
潮
腸
犯 
一一姦案：
某
氏
乃
拘
禁
之 

•■
勒
令
捐
助
軍
裝
百
套
：
越 
一 來
復
未 

釋
：
縣
府
得
説
：
亟
墓
究
辦
：
某
氏 

以
勒
迫
之
舉
：
敗
於
垂
成
：
皆
憤
憤
： 

是
爲
與
縣
府
結 $
之
始
：
而
縣
府
出
發 

剿
厩
：
迭
獲
要
犯
：
雷
某
氏
：
某
氏 

离
81 府
有
意
爲
難
：
箴
相
泳
炭
：
亦
卽 

我
次
搆
陷
之
原86

云
云
：
其
言
非
青 

範
圍
二
然
吾
篇
探
討
之
價
値
：
惟
於
土 

劣
輩
行
逕
：
繪
影
繪
聲
：
抑
可
代
表 I

切
矣
：
區
供
詞
韻
溫
文
：
字
句
硏
鍊
： 

且
極
有
層
次
：
聆
而
知
爲
曾
讀
線
裝
書 

者
：
書
記
官
錄
供
：
可
以
巡
直
採
入
： 

而
各
報
所
載•
，多
角
個
之
親
供
：
未
曾 

修
飾
：
亦
不
必
修
飾
也
：
悬
日
到
庭®
 

審
者
：
有
外
籍
人
士
：
有
婦
女
：
識
者 

謂 
之
欠
：
亦
佔
旁
聽 
一 席
云
；

一
惑
其
携
貳♦
・
此
蔣
氏
之
所
深
悪
也
，・演 

一
達
之
所
死
：
其
祐
以
此
歟
：
世
之
政
治 

犯
：
死
於
私 ®
 者
十
恆
八
九
：
演
達
特 

其
不
幸
中
之
一 
人
而
已
：
甚
矣
：
私   

^
 

之
不
可
結
也
：
至
與
獨
秀
同
被
逮
之
彭 

述
之■■
湖
南
人
：
曾
在
麻
俄
中
山
大
學 

:
與
譯
克
鲁
海
特
金
互
助
諭
之
李
季
： 

同
爲
獨
秀
心
腹
：
有
獨
秀
左
右
先
鋒
稱 

:
今
獨
秀
旣
得
受
從

—
理
之
恩
・
・
則 

彭
當
亦
可
吿
無
着
耳
・・

小
智
囊

凡
是
含
有
花
粉
的
花
樹■•
一 到
了
春
季 

:
他
的
花
粉
：
就
要
在
空
中
四
處
飛
舞 

了
：
他
的
距
離
大
約
可
及
到
十
三
英
里 

遠
：

1  
塊
堅
硬
的
鹽
塊
：
只
消
你
在
冷
直
上 

一
歷
半
小
時
之
久
：
那
未
暮
起
來
：
就 

一
覺
得
容
易
得
多
多•■

在
蘋
菓
的
菓
皮
裏
：
據
說
所
含
的
維
他 

命
的
成
分
・
・
要
六
倍
於
他
的
果
肉
： 

世
界
上
有-
個
極
深
的
地
穴
；
是
在
加 

利
福
尼
省
奥
命
齊
地
方♦•
他
住
一
九
二 

一
六
年
開
掘
的
共
有
八
千
二
百
零
八
尺
深. 

俄
國
公
共
飯
店
主
至
萬
四
千
家•
・每 

日
吃 
代
達
一 
千
二
百
萬
人
：
平
的
每
家 

•
・
有
八
百
五
十
七
個
生
顧
：

■

秀
與
鄧
演
達 
用 

陳
獨
秀
與
郎
演
速
・
・
均
以
同
犯
共
常
案 

而
入
獄
者
也■•
惟*
演 ®
則
已
受
極
刑 

一：
死
於
白
下
，•
而
陳
獨
为
則
據 8
 電
所 

一傳：
有
允
從
寬
辦
訊
。。何
其
一幸
一
不 

幸
至
於
此
歟
：
或
日
：
獨
秀
得
蒙
寬
辦 

一之澤：
非
蔡
元
培
之
力
不
及
此
：
此
固 

一
爲
事
實
：
然
演
建
當
時•
・
亦
非
營
敕
無 

人
：
宋
震
齡
之
函
電
紛
馳
奔
走
呼
號
： 

一
其
赖
之
之
動
：
固
不
遜
於
蔡
也
：
黄
 

焉̂
關
係
之
深■■
且
當
過
於
蔡
也♦
。然 
一 

一
則
竟
能
動
蔣
氏
之
聽
：
一 則
竟

10 天
無 

一術：
抑
又
何
者
：
解
之
君
日
：
此
則
因 

~
犯
罪
之
人
對
蔣
氏
之
利
害
：
各
有
不
同 

一耳：
犯
共
黨
罪
：
此
雖
公
罪
：
然
尙
非 

一
篇
氏
之
所
深
惡
也
：
陳
獨
秀
之
所
以
能 

一94■

者
以
此■•
若
夫
演
達
：
則
竟
欲 

一
將
篇
氏
所
視
爲
生
死
以
之
之
黃
墉
歩
：

月
兒
愛
侶
之
簡
程
萬 

滬
電
傳
畲
聲
香
港
之
歌
姫
月
兒
：
其 

變^5

程
萬•
・
於
十
月
廿
八
日
晨•
・當 

酣
歌
醉
舞
後
：
演 

F  
幕
服
毒
自
殺
慘
劇 

:
簡
爲
何
人••
歌
臺
大
舅;
咸
相
間
訊 

:
鳩
莫
能
詳
：
誠
以
一
溯
月
兒
愛
侶
中 

:
其
爲
簡
氏
子
，.
都
無
所
聞
也
：
實
則 

月
兒
慧
眼
高
懸
：
此 
一 愛
但
：
非
選
自 

舅
歌
林
香
：
蓋
此
愛
侶
非
他
：
乃
以 

烟
草
富
其
家
之
已
故
某
商
之
次
子
也
： 

簡
服
毒
後
：
幸
遇
敏
：
簡
妻
參
：
急一 

命
車
戟
返
華
德
西
路 -
四
四
魏
寓
廬
診
一 

治
：
昕
夕
修
：
而
月
見
自
遭
此
變
： 

已
有
南
返
朗
云
：

Dt
壇

雜 
威

〔俠
公
一

一
量
才
未
必
皆
劉
表 
割A

教
似
管
寕 

一
百
歲
励
名
原
匪
易 
半
生 
8R
苦
飽
曾
經 

一
庸
知
大
樹
蜉
蟒
撼 
竟
毁
黃
饉
瓦
釜
靈 

早
識
蒼
生
王
衍M
 
阮
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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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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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羅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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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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